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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19年11月1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9）浙0102民初4896号
方洪：本院受理原告谭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

方洪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廉政监督卡、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2020年2月
11日上午09时30分在上城区人民法院基金小镇人民法
庭第二号法庭（上城区白云路26号）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2民初4976号

方凌云、方小良、徐小健：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晨廷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方凌云、方小良、徐小健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0102民初
4976号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通知、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0
年2月19日上午9时15分在基金小镇法庭（杭州市上城

区白云路26号）第一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2民初4974号

俞银飞、竺海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晨廷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诉被告俞银飞、竺海江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0102民初4974号起
诉状和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
知、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0年
2月19日上午9时15分在基金小镇法庭（杭州市上城
区白云路26号）第一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2民初4975号

柯佩芳、卢杭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晨廷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诉被告柯佩芳、卢杭明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0102民初4975号起
诉状和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
知、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0年
2月19日上午9时15分在基金小镇法庭（杭州市上城
区白云路26号）第一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3759号

周爱星：本院受理的原告邹盛平诉你承揽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110
民初375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二份，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10民初4044号

张毅:本院受理原告徐科与被告张毅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110民初404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109)浙0110民初10429号

陈永亮：本院受理原告邵森弟诉被告陈永亮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居住地不明，采用其他
方法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110
民初1042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共二份，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81民初9121号

应滔（330722197212103410）：本院受理的原告
楼六君诉被告应滔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281民初6506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须知、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
讼文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三天上午9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余姚市
人民法院丈亭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地址：浙江省余姚
市丈亭镇人民路10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宏讯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杭州宏讯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合同签署日期：2019年10
月29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
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
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杭州宏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

杭州宏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宏讯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

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宏讯科技有限公司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陈经理 0571-85278695
杭州宏讯科技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1-89892918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宏讯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9月27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

由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
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债权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中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9年9月27日）

借款合同编号

1709981106、1709981107、180998515

本金

54720000.00

54720000.00

欠息

0.00

0.00

担保人

浙江中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吴才龙、浙江龙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虞岳香、徐关兴、戴琴珍

戴立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戴立钢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 01WZB2019001-2019007-2、日期为

2019年10月18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戴立钢。戴立钢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
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戴立钢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戴立钢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戴立钢 联系电话：15857433388
浙商资产 联系电话：0571-89773800

戴立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日
单位：人民币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9年9月5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戴立钢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
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

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
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煌盛集团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9年9月5日）

借款合同编号

767002015企贷字00027号、767002015企贷字00028号、767002015企贷字00029号、767002015企贷字00030号、767002015企贷字00031号、767002015企贷字00032号、767002015企贷字00033号、767002015企贷字00034号

本金

8,930,488.01

欠息

6,173,676.11

担保人

保证人：温州龙铸钢铁阀门有限公司、郑霄漪、邵博、邵赛欧、邵泰清

浙江浙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与金华麦克森休闲用品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浙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与金华麦克森休

闲用品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浙江浙诚金
属材料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
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
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金华麦克森休闲用品有限公司。浙江浙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与金
华麦克森休闲用品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请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华麦克森休闲用品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
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浙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335910105
金华麦克森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058972211

浙江浙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金华麦克森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日

原债权行

农业银行

借款人名称

浙江恒立达铝业有限公司

币种

人民币

债权本金余额

63,450,000.00

欠息

16,168,140.47

本息合计

79,618,140.47

担保人

浙江恒立达铝业有限公司、夏伟、胡晓霞、浙江力楠工贸有限公司、夏建响、胡惠君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本息基准日：2018年2月20日） 单位:人民币元

根据诸暨叁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叁鑫公司）与诸暨
市安昌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昌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
叁鑫公司已将其拥有的浙江富强皮塑有限公司户的债权，绍兴市柯
桥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审判案号：（2015）绍柯商初字第2229号下借款
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

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安昌公司。
特此公告

诸暨叁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诸暨市安昌贸易有限公司

诸暨叁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诸暨市安昌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催收公告
下列信用卡账户透支时间超过约定期间，且逾期时间长，经多次催收未予以归还，此拖欠行为已属违约，并可能构成

信用卡诈骗罪，现予以公告催收，请各持卡人自登报之日起十日内即履行还本付息义务。对拒不还款者，将依法提请司法
机 关处置。（上述信用卡透支余额截至2019年10月8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市分行
2019年11月1日

卡号末四位

2788

9698

1273

9016

9656

4809

1346

7537

8163

9554

6118

3239

2100

3499

8679

姓名

倪慧敏

黄崇贤

陈治敏

黄加斌

白炳云

余坦镇

陈作毯

胡业提

谢玉鲜

刘静锟

周兆格

杨克锋

徐家艳

谢上校

陈肖敏

身份证号码

330325197604****63

330326196301****19

330326196503****56

330326196710****11

330326196805****15

330326197101****12

330326197109****19

330326197407****15

330326197407****45

330326197606****2X

330326197701****19

330326197701****39

330326197709****17

330326197711****1X

330326197811****25

家庭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塘下镇上望街道蔡宅中路69号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水头镇兴贸路11号-3

浙江省平阳县敖江镇访贤东巷21号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昆阳镇机关住宅二区30单元401室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腾蛟镇岭门村

浙江省平阳县昆阳镇新时代路43号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敖江镇江滨路5幢1单元402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山门镇亭后村茶亭路63号

浙江省平阳县敖江镇梅溪乡文卫路14号

浙江省平阳县昆阳镇华厦大楼1702号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敖江镇新渔村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敖江镇玉河小区3单元501室

浙江省平阳县昆阳镇雅山锦屏花苑C幢4单元501室

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龙湖路393号702室

浙江省平阳县昆阳镇东方银座3幢2单元1701室

逾期金额

186.85

12810.37

3448.16

18623.27

14091.86

24967.42

12329.66

16195.84

16556.11

93145.06

9780.81

35982.99

15896.21

11494.73

7139.98

逾期期数

13

28

37

37

39

35

38

28

71

21

54

26

32

33

63

卡号末四位

6411

6962

1250

5397

5728

1780

5781

5064

6703

8673

9771

2864

7394

0994

姓名

周晓东

周立预

苏志福

陈如斌

方荣荣

黄兆艇

周贻祠

林祖金

王忠敏

洪德鍬

谢尚运

王伟

黄小勇

陈体长

身份证号码

330326197901****14

330326198011****17

330326198108****37

330326198205****19

330326198209****48

330326198310****33

330326198401****38

330326198410****3X

330326198605****11

330326198608****30

330326198706****11

330326199305****18

330322197902****15

330327197911****9X

家庭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敖江镇印务路99号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腾蛟镇邮电路42号

浙江省平阳县昆阳昆雅路86号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敖江塘古二幢五单元711号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敖江镇古敖1幢4单元507室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山门镇雁荡路17号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凤卧吴桥南路35号

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江南街道千鸿路307号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敖江镇曙东路28栋2单元501室

浙江省平阳县敖江镇塘古4幢3单元707室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平阳县昆阳镇民丰高山村52号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敖江镇荆钱路5幢2单元601

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县元觉乡庆丰巷17弄2号

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灵溪镇过港63号

逾期金额

12500.87

12514.08

8491.13

10697.06

22029.83

13212.62

9868.18

3816.73

7493.71

25640.03

25394.63

12448.74

36766.25

13846.97

逾期期数

39

27

53

37

34

38

26

36

33

38

36

32

76

13

为更好的落实依法治国、司法为民精
神，经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总所）同意，
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号
313300003554974315）与浙江泽鸿律师事务
所(执业许可证号23301201030462942）双方
协商决定：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吸收
合并浙江泽鸿律师事务所，合并事项将报浙
江省司法厅核准，现公告如下：

吸收合并完成后：1、原浙江泽鸿律师事
务所接受委托的案件，在转入北京炜衡（杭
州）律师事务后需要与北京炜衡（杭州）律师
事务重新签订委托合同。

2、原浙江泽鸿律师事务所的案卷、卷
宗、财务账册由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
承接。

3、原浙江泽鸿律师事务所所有债权、债
务均由浙江泽鸿律师事务所承担。

4、税务登记相关事宜依法办理。
5、原浙江泽鸿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实习

律师与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重新签
订聘用合同。

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
浙江泽鸿律师事务所

公 告

根据诸暨市安昌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昌公司）与冯华娟
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安昌公司已将其拥有的绍兴富强皮塑有限
公司户的债权，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审判案号：（2015）绍
柯商初字第2229号下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冯华娟。
特此公告

诸暨市安昌贸易有限公司
冯华娟

诸暨市安昌贸易有限公司与冯华娟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